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医院自行采购报价须知与技术规格要求
一、报价须知：
递交报价资料至后勤保障部，所有资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资料：
1.投标资料1份（密封加盖单位公章）含以下内容：
1　 营业执照复印件（体现绿化修剪及养护业务(含绿化补种)的能力）。
2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3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法人授权委托书（若是经办人需提供）。
④ 投标报价单，报价包含但不限于高空车、修剪人工、垃圾清理、垃圾清运、税费等修剪所有费用。
⑤ 投标人针对报价需要说明的其他文件和说明（如有）。
二、评标办法：本项目中标一家，低价为中标供应商。

三、技术规格及要求：
1. 项目地址：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鹿城院区南浦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划龙桥路306号）。
2. [bookmark: _GoBack]服务周期；2个月。自接到采购人通知后7个工作日内开始动工，15个工作日内完成。
3. 项目具体需求：
	序号
	位置
	项目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位
	预算单价
	合价
	备注

	1
	鹿城院区南浦部
	玉兰树
	600cm以上
	48
	株
	445.00 
	21360.00 
	截干至H600cm，疏除大部分叶片及3级及以上枝条

	2
	
	构树
	600cm以上
	4
	株
	260.00 
	1040.00 
	截干至H600cm，疏除大部分叶片及3级及以上枝条

	3
	
	桂花
	600cm以上
	15
	株
	400.00 
	6000.00 
	重剪，馒头型

	4
	
	栾树
	600cm以上
	7
	株
	260.00 
	1820.00 
	截干至H600cm，疏除大部分叶片及3级及以上枝条

	5
	
	樟树
	600cm以上
	5
	株
	260.00 
	1300.00 
	截干至H600cm，疏除大部分叶片及3级及以上枝条

	6
	
	法国冬青
	600cm以上
	110
	米
	120.00 
	13200.00 
	修剪截干，高于围墙50cm以内

	7
	
	总计
	
	
	
	
	44720.00 
	


4、费用结算：供应商服务完成后并开具对应数额的符合采购人财务要求的正式发票后，采购人在审批完成后7个工作日内付款。
5、采购人义务：
5.1采购人需为供应商履行本合同约定服务提供相应的配合，派人员协助供应商进行工作。
5.2采购人应按合同约定向供应商支付服务费用。
6、供应商义务：
6.1供应商应在约定的服务期内完成服务，如遇特殊情况无法完成的，应及时通知采购人，双方协商一致后再确定服务期。
6.2供应商在进行树木修剪工作时应遵守采购人要求，如有争议应通知采购人相关人员解决，不得与采购人及第三方工作人员发生冲突。
6.3供应商在树木修剪过程中应注重安全文明服务，如因供应商原因导致其自身、采购人、第三方人身、财产损失的，由供应商承担所有责任。
7、违约责任
7.1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供应商按照合同总金额的5%支付违约金，若违约金不足以抵付采购人损失的，供应商还应根据采购人实际经济损失补足差额。
（1）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擅自解除合同的；
（2）供应商因自身经营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要求终止合同；
（3）供应商因经营服务无法达到招标响应技术要求或服务无法达到约定标准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或整改后仍未达到采购人要求的，采购人为完成整改要求而产生的支出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4）未经采购人同意，供应商转包、分包合同事务，在承包区域内从事未经采购人认可的承包工作。
（5）供应商出现重大管理不到位（如已影响采购人公众形象、声誉的），有多次投诉而得不到纠正的。
（6）合同约定的采购人可以解除合同的其他情形。
7.2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本合同无法执行，任意一方可终止本合同，无需做出任何赔偿。经双方协商同意可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的，无须承担违约责任。



















鹿城院区南浦部树木修剪服务报价单
	序号
	位置
	项目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位
	综合单价（元）
	合价（元）
	备注

	1
	鹿城院区南浦部
	玉兰树
	600cm以上
	48
	株
	
	
	截干至H600cm，疏除大部分叶片及3级及以上枝条

	2
	
	构树
	600cm以上
	4
	株
	
	
	截干至H600cm，疏除大部分叶片及3级及以上枝条

	3
	
	桂花
	600cm以上
	15
	株
	
	
	重剪，馒头型

	4
	
	栾树
	600cm以上
	7
	株
	
	
	截干至H600cm，疏除大部分叶片及3级及以上枝条

	5
	
	樟树
	600cm以上
	5
	株
	
	
	截干至H600cm，疏除大部分叶片及3级及以上枝条

	6
	
	法国冬青
	600cm以上
	110
	米
	
	
	修剪截干，高于围墙50cm以内

	7
	
	总计
	
	
	
	
	
	

	总计：（小写）     元

	总计：（大写）     元


说明1：上述报价包含本次树木修剪所需的一切费用，报价包含但不限于高空车、修剪人工、垃圾清理、垃圾清运、税费等修剪所有费用。
说明2：小写与大写的金额不一致以大写金额为准。 
说明3：投标人已仔细研究了鹿城院区南浦部树木修剪服务项目的情况说明，已充分理解并掌握了本询价项目的全部有关情况。同意接受并响应询价文件的全部内容和条件。
说明4：自接到采购人通知后7个工作日内开始动工，15个工作日内完成。
▲说明5：报价不得高于各项预算单价。
▲说明6：不得更改报价单格式。

联   系   人 ：
手        机 ： 
单位  （盖章）：
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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